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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所有之 T 牌車輛引擎毀損，修理廠之員工乙擅取丙同牌同型式之引擎

裝上。甲對此事毫無所悉，丙知道之後，可否請求甲將引擎返還？

（25 分）

二、甲、乙、丙三人為兄弟，三人皆身家頗豐，由於三人之財產係繼承而來，

因此三人互相約定，如有任何一方欲處分財產，其他兄弟可主張優先購

買。試問：甲、乙、丙三人之約定是否有物權之效力？（25 分）

三、甲為擔保對乙銀行之 1,000 萬元債務，提供自己所有之 A 地及坐落在 A

地上之 B 屋為乙設定抵押權。俟債務之清償期屆至，甲確定無力清償。

甲乙協商由乙找尋買家來購買 A 地及 B 屋，以免 A 地及 B 屋流入法拍

市場，影響價值。最後確定 A 地由丙取得，B 屋由丁取得。試問：取得

B 屋所有權之丁，可否對丙主張法定地上權？（25 分）

四、甲、乙、丙三人共有 A 地，應有部分各為三分之一。甲、乙二人同意以

A 地為丁設定抵押權，以擔保甲對丁之債務，然而丙反對。於此情形下，

甲、乙可否以多數決之方式以 A 地為丁設定抵押權？（25 分）


